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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80    900930    证券简称：上海普天  沪普天 B     编号：临 2016-029 

 

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青岛市红岛—胶南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弱电系统集

成、采购及安装总承包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青岛市红岛-胶南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弱电系统集成、采购及安装

总承包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 909,878,815.29 元，公司所涉合同金额为

人民币 511,830,697 元 

 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各方签署并在青岛市西海岸轨道交通有限公司收到上海

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为联合体提交的合格的

履约保证金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项目竣工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合同对本公司当期业绩无影响 

 

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普天”或“乙方”）参与由中铁电气

化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铁电气化局集团”）牵头的联合体，与青岛市西海岸轨道

交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西海岸轨交公司”或“甲方”）签订了《青岛市红岛—胶南

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弱电系统集成、采购及安装总承包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合同

总金额为人民币 909,878,815.29 元。 

上海普天作为联合体一员，负责并执行合同供货及服务部分，所涉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511,830,697 元。安装部分由中铁电气化局集团负责并执行。上海普天和中铁电气化局集团

作为中标的联合体成员单位，共同就本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向甲方承担连带责任。 

一、合同标的和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工程名称：青岛市红岛—胶南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弱电系统集成、采购及安装总承包

项目； 

2、建设地点：青岛市红岛—胶南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施工现场； 

3、建设单位：青岛市西海岸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二）合同当事人情况 

1、青岛市西海岸轨道交通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青岛市黄岛区长江西路 161 号 

法定代表人：张君 

注册资本：60000 万元人民币 

主要股东：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地铁集团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青岛市红岛-胶南城际轨道交通工程投融资、建设与试运行、试运营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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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项目的工程建设管理，招标与货物采购、技术服务等。  

2、联合体成员具体如下： 

（1）中铁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丰台区丰台路口 139 号 202 室 

法定代表人：韦国 

注册资本：200822.29 万元 

主要股东：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工程设计；测绘；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承装（修、

试）电力设施；施工总承包等。 

（2）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本合同属公司日常经营重大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 

二、合同主要条款 

1、各方于近日完成合同签署。 

2、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经各方签署并在甲方收到乙方提交的合格的履约保证金后生

效。 

3、合同金额：本合同签约合同价为人民币 909,878,815.29 元，公司所涉合同金额为人

民币 511,830,697 元。 

4、合同范围：通信系统、自动售检票（AFC）系统、FAS 系统、屏蔽门等设备采购、

集成、服务及安装，信号系统、综合监控系统安装。 

5、乙方为甲方设计制造并提供系统及设备，提供系统所需的各种备品备件、专用工具、

实验装置与测试设备，提供足够的系统设计、试验、调试、运行、维护及其他所需的所有技

术文件。 

6、乙方向甲方提供所供货物的以下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深化设计、设计联络、监

造、包装、运输、仓储、安装督导、系统集成、现场测试和系统联调、软件调试、培训、综

合联调、预验收、试运行、竣工验收、系统维护和技术支持、质量保证期服务、接口协调管

理、集成管理以及 “用户需求书”中所描述的其它义务及工作等服务。 

7、付款方式：合同价款采用以人民币计价进行分段支付的办法。 

8、工期： 

计划开工日期：2016 年 1 月 1 日（实际开工日期以监理人签发的开工通知为准） 

计划竣工日期：2018 年 2 月 28 日 

总工期天数：【789】天。 

9、争议解决：凡有关本合同所产生的一切争议，合同各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果友好协商后双方就争议内容仍不能达成一致，任何一方均可向工程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 

三、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合同对公司当年的收入和利润没有影响。预计项目在未来年度对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

产生积极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存在因不可抗力原因以及国家政策法规重大调整导致项目投资、经营无法履行的

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青岛市红岛—胶南城际轨道交通工程弱电系统集成、采购及安装总承包项目合同》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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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普天邮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7 月 16 日 


